
古代书院一般有三大功能，除去教学、藏
书外，还担负着祭祀功能。书院的祭祀与宗教
祭祀有着重要区别，书院的祭祀基本着眼于教
育功能。青州松林书院的前身矮松园，是一代
名相王曾读书处，明初曾设有社稷坛，据光绪
《益都县图志》记载：“社稷坛，旧在府城西
北五里。明初，徙城内，以宋矮松园为祀
所。”社稷坛是青州府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
场所，此类祭祀属宗教性质。

松林书院祭祀较为隆重的首先是至圣先师
孔子。祭祀孔子在古代学宫非常普遍，在松林
书院尤为郑重。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的官立中学堂(1902年由松林书院改办)时期。据
中学堂第二任监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鸳鸯
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先生在《钏影楼回忆录》中
说：

“太尊(青州知府段友兰)到学堂里来拜孔，
吩咐监督，率领全体教员，一同在礼堂行礼，
学生亦一体参加。拜孔以后，太尊要对学生加
以一番训话。……除太尊外，要监督及全体教
员学生一同跪拜行礼。……每逢朔望，行拜孔
典礼，好似串一出戏……”

当然，那时的学堂监督、教员和学生大都
是新潮人物，对拜孔等充满封建色彩的繁文缛
节甚是厌恶，但从另一方面讲，封建社会中绝
大部分祭孔仪式是庄重的，体现人们对儒家正
统思想的崇拜与追求。

除去祭孔外，书院还设有名贤祠和乡贤
祠，分别祭祀宋代十三位有惠政的青州知州和
异地为官或治学、有所作为、颇有名望的青州
知名人士。祭酒陈鉴在《记略》中叙述说：

“成化丙戌，仁和李侯文举来为守。府旧
有祠，祀宋诸贤之有惠爱于青民者，后祠废，

附其主于土神之祠。祠既卑隘，位亦贬损，非
所以崇贤报德，侯心歉焉。既而，得隙地，高
亢明爽，为浮屠所据。因撤其像，迸其徒，尽
易旧规，一由新观。迁主其中，仍塑诸公之
像，衣冠皆如宋制，扁其楣曰：‘名贤祠’。
前为两斋，左曰‘思齐’，右曰‘仰止’，以
为致斋之所。缭以周垣，而门其中。垣之外复
为二轩，左曰‘藏修’，右曰‘游息’。延四

方有学行者居之，以为师。檄属邑子弟知乡方
而愤孤陋者，教育于兹。其门曰‘松林书
院’。即日，率僚属、师生为文以祭之，大归
以崇正黜邪为人心之防。”

此段文字详细地记载了名贤祠(即十三贤祠)
和松林书院的创建过程。书院创建当天，知府
李昂就率领属僚和全体师生写好祭文祭拜十三
贤，以达到弘扬正气、祛除邪恶的目的。

所祭十三贤，皆清廉爱民，居庙堂之高则
为君分忧，处江湖之远则为民解愁，为大宋王
朝立下赫赫功勋者。

弘治十八年，青州知府彭桓修祠并作记，
赞曰“诸贤德业，闻望炳炳宇宙间，长如日
星，况于其故领之郡，流风余泽存而未泯”，
修祠目的“昭前烈之修光而启后学之仰慕
者”，并言自己到任知府三日，“谒于松林书
院，得瞻十三贤之遗像而拜焉”，“所谓出于
人心之公而关乎世教之大者，虽穷天地亘古今
而不可废也，”于是因其旧而增华，拓其宇而
加丽。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知府杜思再修名
宦、乡贤二祠，并重修松林书院，四十四年
(1565年)春告成，副使陈梦鹤为之记。

关于乡贤祠，嘉靖《青州府志》记载：
“乡贤祠，在松林书院，即喜雨亭改建。祀春
秋成覵，战国王烛、鲁仲连，汉谏议大夫江

革，博士胡母生，御史大夫倪宽，孝子董永，
河东太傅征士、辕固，郡掾祭酒薛方，晋孝子
王兖，唐左仆射房玄龄，孝子孙既，宋沂国文
正公王曾，平江守仇悆，侍郎王皡，中丞李之
才，学士燕肃，冲退处士苏丕，状元苏德祥，
御史张所，金尚书张行简，元佥事齐郁，侍郎
于钦，御史傅让，学士马愉，大学士刘珝，孝
子王让、冀琮，尚书陈经，布政使黄卿，副使
冯裕，凡三十四人。二祠俱在松林书院，岁以
春秋上丁日各用羊一豕一爵三帛一致祭。”

从以上记载看出，松林书院乡贤祠每年在
春秋季上丁日用一只羊、一头猪、三大杯酒和
一匹布祭祀乡贤。上丁指农历每月上旬的丁
日，自唐以后，历代王朝规定每年仲春(二月)、
仲秋(八月)的上丁之日为祭祀孔子的日子，以此
来祭祀乡贤，可见礼仪之隆重。明万历八年
(1580年)，宰相张居正毁天下书院，松林书院未
能幸免，名宦乡贤二祠损毁，直到清康熙三十
年(1691年)书院重建，院东恢复二祠等建筑，名
宦祠仍祀青州十三贤，而乡贤祠随朝代更迭，
祭祀名单有所增益。据光绪《益都县图志》
载：

“入祠诸贤，《旧志》无文，兹依旧《府
志》胪列如上。今祠，神牌多于旧者数倍，年
代久远，无案牍可稽，姑依时代编录之，以俟

厘定祀典者焉。”
嘉靖《府志》最初载乡贤祠祀34人，至康

熙《府志》载祀43人，康熙《县志》无考，咸
丰《府志》载56人，光绪《县志》载54人(县乡
贤祠59人)。增加的乡贤中较为知名者有：明兵
部尚书邢玠、石茂华，兵部侍郎、赠工部尚
书、端恪公冀鍊，光禄司卿冯惟讷，户部尚书
王基，刑部侍郎朱鸿谟，工部尚书钟羽正，工
部尚书董可威，礼部尚书赵秉忠及清代的内阁
大学士冯溥等。

所祭乡贤，官至宰相者房玄龄、王曾、刘
珝、冯溥四人，至六部尚书等二品职位者有陈
经、冯琦、石茂华、钟羽正、邢玠、王基、赵
秉忠等数人，其皆科举出身，不但为官正直，
膏泽斯民，颇有政绩，而且大多博学多识，工
于诗文，有文集传世，可谓青州学子为官、治
学、做人的表率。其中王曾、陈经、黄卿等人
曾在松林书院(矮松园)读书或讲学，更成为松林
学子之骄傲。

明代礼部尚书冯琦在《维世教疏》说：
“祠祀名宦，义在报功；祠祀乡贤，义在崇
德。因以表扬前哲，亦以风励后来。”康熙
《益都县图志》载：“祀典，用以崇德报功，
为民请命，奠终古之天地，淑万世之人口，功
德尊隆，祀典特首重焉。山川林麓，高城神
池，神物所凭。先贤名宦咸著功德于兹土，其
有威灵赫奕，人心向往，虽疆域各异，亦并祀
之。”这些都很好地说明了建名宦和乡贤祠的
目的和意义。

如今，延续了1000多年的书院教育已经淡
出人们的视野，古老的祭祀仪式更是不复存
在，但书院文化中崇圣崇道、化育人生的流风
余韵必将永世不衰。

祭祀在青州松林书院
□ 王 岩 郭伟红 徐清华

每到腊月的时候，位于栖霞北部的臧家
庄、松山、亭口、庙后一带有做灰豆腐的习俗。

灰豆腐的原料主要是鲜豆腐、草木灰。在
栖霞农村，大多还是用柴草做饭，草木灰多的
是。到了腊月，家家户户都会把草木灰积攒起
来，用细眼的筛子将杂质筛出备用。

做灰豆腐时，因为鲜豆腐里面水分很大，
最好先把豆腐放在锅里蒸一下，尽量减少豆腐
中的水分。然后，将蒸好的豆腐切成2-3公分
厚、长宽各10公分左右的方块，再取一个敞口
盆子，盆子的大小根据豆腐的多少而定，先在
盆子里撒一层草木灰，再放一层豆腐，再撒一
层草木灰，再放一层豆腐。然后每隔几个小时
将豆腐取出，将湿灰扒下，重新换一次干灰，这
样过个三两天，反复数次之后，豆腐里的水分
都让草木灰吸净榨干，变得又黑又硬，然后将
其从草木灰里扒出来，放到阴凉处，吃的时候，
拿出来用水冲净，豆腐干变成灰黄的颜色，拌
着吃，炒着吃都可以，不但口味独特，而且劲道
有艮。

灰豆腐的制作工艺大体相差无几，但因地
域和文化差异，工序也有所不同。松山街道代
家村八十多岁的林玉英老人做的灰豆腐则要
更加精细一些。她说草木灰最好刚从锅底掏出
来的，还有一些温热，且以荆条灰为最好，这样
可更好地把荆条的香味渗透到豆腐里面。接下
来的程序比较特别，就是要把酱油倒入热锅内
烧热，再把花椒、茴香、姜等调料放入锅内一起
烧开，然后再把晾干的豆腐放入锅内再烧开，
捞出，凉透，最后把豆腐和酱油一起倒入坛内，
酱油必须要蒙过豆腐。食用时，只要把豆腐从
坛中捞出，切成丝状或块状放入盘中，再加上
葱丝、酱油、香油、味精，搅拌起来就可食用。这
样存放的特点是随吃随拿，常年存放不变质。

关于灰豆腐的来历，在栖霞民间至今流传
着这样一个传说。从前有一个新媳妇，刚过门
不久，虽然处处谨慎，却还是出了一件意想不
到的事。因为临近春节，家里做了一包豆腐，婆
婆吩咐媳妇把豆腐割成四方方的，一块一块，
以便方便食用。可是一不小心，一块豆腐从菜
板上滑落，正好掉在盛草木灰的盆里。正在她
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听到街门开了，媳妇知
道是婆婆回来了，吓得赶紧把掉进盆的豆腐又
用灰培了一培，她把灰盆藏到了门后。直到第
二天早晨，她一大早起来，捧起那盆子灰就要
去倒掉，正好婆婆也起床了，顺口一问，媳妇只
好如实地跟婆婆说了。婆婆一听，赶紧让媳妇
把灰里的豆腐扒出来，说：用水洗洗，看能不能
把灰洗去。婆婆一尝，才知道原来这块从灰里
扒出来的豆腐的口味远比刚出锅的豆腐要好
得多，于是就把剩下的豆腐全放在草木灰里面
做成了“灰豆腐”。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灰豆腐”这道美食便
搬上了人们的餐桌。不过，有的人初次吃灰豆
腐，可能会为它的卫生担心。其实这个担心是
多余的。因为草木灰在炉膛内焚烧，就是经过
了一道高温杀菌的程序，不但不脏，还富含钾、
磷、钙、铁、镁、硫等营养成分。

传统小吃是一个地方的民俗和文化的集
中体现。灰豆腐之所以能够历经数百年而不
衰，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说明其蕴含着的丰
富文化内涵与当地民俗的一种相宜与契合，有
着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目前，灰豆腐已被列入烟台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当地文化部门已将其开发推广，现
在在栖霞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这种美味的传统
小吃。

灰豆腐
□ 林新忠

■ 海岱一方

■ 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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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气象学家蒋丙然、竺可桢、高均等至青岛进行接收工作。但是日方不肯交接，受约定所限，

对于日员留台无法拒绝，致使观象台内形成了中、日两套观测人员各自观测和记录气象资料的奇特现象。

1922年青岛收回后的“悬案”交涉
□ 张晓言

根据中日间签订的《解决山东悬案条
约》、《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山东悬案细
目铁路协定》等一系列条约，1922年，中国政
府收回青岛。但是日本在青岛依然保留了一系
列特权，酿成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围绕这
些悬案所展开的中日交涉，暴露了日本企图继
续侵占青岛乃至山东的野心。

一起旷日持久的地权交涉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优先向日本本土
居民开放青岛，日侨大批移居青岛。为便于日
侨在青生活和经营，日本当局向日侨出租、出
售大批地产，日侨强买中国市民土地的情况屡
有发生。北京政府收回青岛后，根据这两项规
定，打算收回国武农场等土地，遭到拒绝。胶
澳商埠督办公署、胶澳商埠局、青岛特别市政
府先后与日本驻青总领事馆为此进行了旷日持
久的交涉。

国武农场是日商国武金太郎及其子在青岛
强夺农地开设的农场。1915年，国武金太郎串
通李村军政署，用强迫手段前后三次强买李村
民地，建立国武农场。所收买土地均为良田，
每亩时价100元到500元，国武每亩均按30元收
买。李村民众虽不情愿，但在李村军政署强压
之下，被迫到军政署签字卖地，同时签订租地
契约，仍然耕种原来的土地，每年缴纳4元5角
或5元的地租。1920年，国武农场以日金90万元
转卖给其子国武喜次郎所设国武合名会社。
1922年秋，该会社再次购买沧口农田，开辟为
市街地。国武农场共计占地1 . 33万亩，成为日
本在青岛最大的农场。

1922年12月青岛收回后，胶澳商埠督办公
署就收回国武农场一案成立评价委员会，讨论
收回办法。但是日方根本无意交回国武农场，
浮开价格高达1040万元之多。1923年，中日双方
继续商讨，同时进行实地勘估。5月28日，胶澳
商埠督办公署所设特种案件委员会将国武农场
面积测量完毕，并绘图加以详细计算，制作成
《国武农场地亩详图表》，同时还秘密查明日
本人强买的具体情形，收集证据。1924年1月14
日，中日双方召开关于收回国武农场的会议。
中方认为，由于日方收买土地之时就没有依据
时值，低价强行收买，现在收回因仍要发给原
地主，价格应按原收买价确定。日方坚持土地
价格按时值评估，以攫取更多的利益。双方难
以达成一致。

1924年4月12日，国武金太郎提出《放弃既
得权要求赔偿金之请愿》，要求赔偿金额高达
1040余万元。但随后日本驻青领事堀内提出书
面要求，自降补偿金额为79 . 8万元，要求保留
沧口市街地。谈判中，日方将偿价再降为35 . 7
万元，但双方终未达成协议。在1926年至1929年
间，因难以筹措资金等原因，收回国武农场一
事毫无进展。

1932年间谈判重开，经过数十次的反复协
商，1935年3月，中日就国武农场问题达成最后
协议，由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及驻青日本总领事
板根准三签订《解决国武农场悬案协定》及
《国武合名会社承租沧口附近公有地附件》，
规定：一、青岛市政府需付款15万元。二、范
围是沧口市街外的所有国武合名会社的一切农
田即李村(板桥坊在内)、李村市街地等。三、
沧口市街地无偿收回为公有地，租与国武合名
会社，承租手续费为81000元。该协定中，赔偿
金15万元，减去日方承租沧口市街地的租金
81000元，抵消后中方只需支付69000元。而日方

原想无条件保留的沧口市街地被改为以公有地
租与国武，中方以次方式收回了土地权。

“挂羊头卖狗肉”

1922年12月10日中午，中国收回青岛主权之
时，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开馆，并借口享有领事
裁判权，擅自设置总领事馆“日本帝国警察署”，
分别在吴淞街(今吴淞路)、奉天路(今辽宁路)、山
东街(今中山路)等9处设立警察署派出所，公开挂
牌执行警察职务。日本在中国设警并不是首次，
也不止一处，早在1907年即在奉天省设立过，也
是号称保护日侨。但也是几经交涉，日本顽固到
底，毫不让步，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日本警察在青岛行使警察职权，自称是为了
保护在青日侨权益。实际上日本警察横行于青岛
城乡地区，对青岛的城市管理、地方治安等进行
直接干涉与干扰，日本警察还直接抓捕中国人，
由警察署派出所审理，甚至还直接处理中国人之
间的纠纷。这些做法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干涉中
国内政，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对日本在青岛设警一事，胶澳商埠督办熊炳
琦向日本驻青总领事森安三郎提出抗议。指出 :

“胶澳移交后，一切行政上之权力及责任，均归中
国政府，日本宪兵应一律撤尽，均载于协定”，要
求日方尊重约章，互不侵犯主权，请日本将在青
岛设置的警察派出所一律撤销，以免滋生纠纷。
12月15日，山东省就此事询问国务院外交部，16
日，外交部回函称：约章中并无允许日本领事馆
设置警察派出所的条目。因为接收尚未完毕，应
先以胶澳商埠督办的名义向日本领事提出抗议，
再由接收委员向日本领事发出声明，要求日本将
所设警察在接收完毕后立即撤退。12月16日，胶
澳商埠督办公署印发《抗议日本在青强设警署致
外国领事馆、公使馆及各大报馆的函》，向国际舆
论和报界公布日本在青岛设警的事实经过，谴责
日本领事馆自设警察分驻所后，公然执行一切警

察职务，昭告国人，“凡我中华人民当全国一
致，誓死力争，务使此项损失国家主权之事，
根本撤销。”12月16日，日本驻青总领事馆回
函，以“领事裁判权”为借口，辩称“此种派
出所之设立，乃本总领事馆因有领事裁判权之
处置，毫无何等问题，并无照会贵国承认之必
要。”

日本在青岛设立警察严重侵犯了中国主
权，激起青岛及山东人民的极大愤慨，社会各
界纷纷提出抗议。全国各界也纷起声援，掀起
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

12月25日，胶澳商埠局就日本以“领事裁
判权”为借口在青岛设立警察之事提出抗议。
1923年2月3日，日本领事回复称：“现在拟将
派 出 所 木 牌 撤 去 ，只有 警 察 仍在原地 就
事。……为目前彼此不增恶感起见，拟将木牌
撤去，撤去之后的目的希望消减抗议。”次
日，日本又反悔拒绝摘牌，认为在青岛设置警
察派出所是管理日本居留民的必要措施，并未
违反条约。甚至说，“设置警察派出所在实际
上及条约上均属正当行为”。

2月1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日本公
使：日本“在青岛设置警察派出所，在条约上
既无根据，事实上亦鲜裨益，徒增此骈枝机
关，以为两国亲善之障碍。”

迫于强大压力，日本最终只是将警察派出所
的木牌摘掉。但是，据胶澳商埠督办公署1923年
12月进行实地调查，发现青岛有7处日本警察派
出所，分别设在陵县路、吴淞路、奉天路、中山路、
台东、四方、沧口，每处设置警察4人，2人一班，日
夜换班。这些警察派出所尽管已经撤销派出所的
名称，但是门前电灯罩还是以红黑二色绘有日本
警察徽章。

日警派出所摘牌后，日本警察仍在横加干涉
青岛警务，公然庇护从事贩卖枪支、走私毒品的
不法日侨，干扰中国警方执行缉私公务。1925年
10月3日，日警30多人在码头布岗，护送从日船上

下来的形迹可疑的日侨，青岛港政局上前检查，
日警拔刀示威，声称“外国人不能受中国人之检
查”，强行将日侨护送出界。在日本警察的庇护
下，港口码头几乎成了日侨走私毒品、军火的安
全通道。

1925年10月23日，胶澳商埠局再次向日本总
领事馆提出严重交涉，诘责日本在设警问题未解
决之前派警察干扰中国警察执法，希望日警不要
再有此类行为。但是，日本对此根本不予理会，拒
不撤除警察所，据记载，1937年仍有日本领事馆
警察署的档案。直到15年后1937年“七七”事变发
生，日本在青机构和日侨撤离青岛，这些日本警
察派出所才消失。

中日职员同居异帜

青岛观象台始建于1910年，1912年落成并投
入使用。青岛观象台建有中国第一座地磁观测
室，是我国20世纪初的地磁力观测研究基地，拥
有十分丰富的气象资料和先进的技术设备。

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后，日本人将观象台改
名为“青岛测候所”。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
权，观象台作为公产应同时收回。关于测候所的
接收规定了两个前提条件，“甲、暂时日本职员不
受中国政府报酬，为该中国测候所之经营、维持，
照旧职务。该测候所与日本测候所交换报告之电
报，中国政府务竭力与以方便。乙、将来中国测候
所职员养成后，与旧职员交代时，更定与日本测
候所报告联络之方法。”日本故意曲解此规定内
容，声称在上述条件未达到之前，拒绝将测候所
交还中国。

为顺利接收观象台，北京政府派著名气象学
家蒋丙然、竺可桢、高均等至青岛进行接收工作。
但是日方不肯交接，受约定所限，对于日员留台
无法拒绝，致使观象台内形成了中、日两套观测
人员各自观测和记录气象资料的奇特现象。

1923年7月12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议决经
费由胶澳商埠筹措，并与教育部会商选派人员，
共同经办青岛测候所。

北京政府外交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与日本
驻华领事、驻青岛总领事多次交涉，1923年4月，
经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与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几
次商谈后，制定《青岛测候所办法》，共8条，允许
中国派工作人员入驻测候所，但测候所的技术事
务及青岛测候所与日本测候所的报告联络仍由
日本职员主持。

1924年1月下旬，蒋丙然率领七八名专业人
员至青岛。与原日本测候所所长入间田毅协商，
将楼上房间及楼下部分拨归观象台作为观测和
办公场所。2月10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任命蒋丙
然为胶澳商埠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再次代表中央
观象台接收青岛测候所，2月15日正式接收，成立
胶澳商埠观象台，至27日接收完毕。

但是日本职员仍在观象台工作，并自行任命
了一个所长，使用观象台的仪器进行观测工作，
将气象、地磁等观测数据发送回日本。对于此现
象，蒋丙然在其《青岛观象台日员悬案交涉之经
过》中如此感慨：“不料仅一测候所，日人竟横生
梗意，不能与其他机关一致接收，荏苒至今，东望
胶州湾预报之旗帜，高悬天空，依然异国之色彩，
固为国家之耻，抑亦我科学界之羞已。”

其后几年，双方围绕中日气象报告联络办
法、地磁观察等多次交锋，但日本仍拖延撤离日
方职员。直到1937年底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前
夕，因日方撤退所有在青日侨，日本职员才离开
观象台。

（图片提供：青岛市档案馆）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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